
科维尼户外用品代销协议

甲方： 杭州科维尼户外用品
乙方： 
　　科维尼户外用品为了让乙方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同时减少进货资金及压货的困境，现将 户外用品(帐篷)铺货与乙方进行销售活动；经双方友好协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达成以下协议：

1、 甲方首次铺货与乙方户外店共计货品金额合计：           元，其中押金：         元；代销终结后乙方退还甲方代销货物, 甲方收货并检查无异议在退还保证金
2、 乙方向甲方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3、 所有货品、结算价格、零售价格见附表；

4、 乙方应收到甲方货品进行检查（是否有质量问题），收货后7天内发现甲方货品存在质量问题应及时联系予以更换保障正常销售；如果乙方在销售过程中出现质量方面问题拍照后通知甲方，甲方查看后非人为原因予以换货；
5、 货品结算按每月一次，2010年      月      日为第一次，以后均为每月      日进行，但是不到一个月之内需要二次补的话，乙方要提前结款给甲方，甲方接收货款后才进行补货，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当月货款进行拖欠，如超过结算日3日以上乙方还未结算，乙方应按照货品总金额的1%/天对甲方进行违约赔付；

6、 二次补货是根据上一月销售情况，上一个月销售多少金额补多少货，上限不能超过“协议条款1中约定的货值金额”， 上一个月无销售业绩则不补货
7、 甲乙双方每月对帐一次，包括货款、费用等，双方互留签字盖章的对帐单原件备查（《对帐单盖章签认确认书》附后）。

8、 三个月无补货记录，双方可协议终止合作；甲方发现乙方信用级别差，单方可中止合作

9、 代销合作时间为2010年      月     日---2011年     月     日，如时间到期而双方协商并在甲方自愿的情况下可另签协议将货品继续铺与乙方处进行销售，否则甲方可随时对货品进行处理；
10、 如双方有其他意见可协商后制定补充协议，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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